伊宁县“10·7”一般滑坡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10月7日,在伊宁县喀拉亚尕奇乡奥依曼布拉克村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伊宁县金山金矿附近宽沟双臂沟西侧发生一起滑坡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0万元。
2024年根据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伊宁县“10·7”一般滑坡事故挂牌督办的通知》以生产安全事故性质，对该起滑坡事故重新调查，2024年7月25日，伊宁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2024年12月18日，事故调查组完成事故调查报告并提交县人民政府批复。2024年12月27日，县人民政府对《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10·7”一般滑坡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批复。依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以下简称《评估办法》）要求，伊宁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了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10·7”一般滑坡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该起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按照事故“谁调查、谁评估”的原则，成立了评估工作组。根据县人民政府《关于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10·7”一般滑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伊县政函〔2024〕146号）要求，评估组深入事故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采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现场检查和听取汇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逐一进行了核实，确保事故调查报告中每一项责任都追究到位，每一项整改措施都落到实处。
二、事故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
（一）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1个）
1.程**。男，中共党员。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负责公司全盘工作，目前已调离。2020年11月任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由伊宁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25年3月4日作出“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126000元壹拾贰万陆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罚款已按期缴纳。
（二）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1个）
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25年3月4日作出“处500000元（伍拾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罚款已按期缴纳。
（三）事故报告公示情况
2025年2月20日，伊宁县应急管理局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对《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10·7”一般滑坡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公示。
三、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截至目前《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参建各单位存在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1.2023年10月以来，新疆金川公司开展月度综合大检查24次，开展机电、危化、边坡、消防、特种作业等专项检查41次，检查发现一般事故隐患1395条，已全部完成整改。
2.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露天矿山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矿安〔2023〕16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露天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应急2023〔45〕号）制定了《关于开展露天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金川安委〔2023〕11号），并按照文件要求对安全管理、技术管理、边坡管理、钻爆管理、运输管理5个方面23项重点整治内容，逐项复核自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完善了露天采区紧急撤离广播预警系统，修正了爆破作业设计说明书。
3.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的通知》（矿安〔2023〕17号）、《关于印发<自治区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应急〔2023〕55号）、《伊犁州应急管理局关于转发<自治区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制定了《关于全面开展矿山安全生产综合整治的通知》（金川公司〔2023〕32号），按照要求，新疆金川公司自2023年4月至12月，从集中开展全系统各环节自查自改、持续全面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集中开展全员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自查自纠、集中开展全员安全大培训、常态化开展现场排查和落实自查自纠、深化“反三违遏事故”自查自纠、定期开展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重点开展一批专项排查整治等八个方面开展了全面彻底的排查治理，并根据自查情况每月形成自查报告，共发现48条一般事故隐患，已全部完成整改。
4.每月由公司主要负责人组织安全、采矿、机电、地质等专业相关技术人员，对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矿安〔2022〕88号）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补充情形〉的通知》的要求，对公司露天采区生产设施设备、安全设施设备、道路边坡、排土场等进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并形成《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报告》，2023年以来，通过自查以及上级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13条，已完成整治11条，剩余2条正在持续推进整治。
四、评估组意见
根据审查材料、听取汇报、谈话问询和现场评估情况，评估组认为：本起事故中事故责任人员和事故责任企业均已按事故调查报告的处理建议处理到位。事故发生单位能够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注重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加强岗位人员日常教育培训，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员工应急能力。
五、对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的工作建议
（一）强化责任落实。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企业隐患排查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和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全面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严格采取物探、化探、钻探和三维扫描等手段查实矿山隐蔽致灾机理，查明水文地质致灾因素和露天边坡致灾因素，落实隐蔽致灾因素治理措施，消除隐蔽致灾隐患，强化事前预防。
（二）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要对检查出的隐患问题闭环整改，要紧盯隐蔽致灾因素和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深入开展露天矿山安全专项整治、矿山安全综合整治和重大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对照梳理以往查出整改的隐患，举一反三，持续对外包单位、高危作业、危化品、车辆以及露天边坡等重点管控对象开展排查整改，保障安全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三）认真吸取教训。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滑坡灾害教训，在全矿开展“三反三严”（反松懈、反麻痹、反滑坡、严管理、严排查、严整治）活动，全面查摆思想、作风、工作措施、现场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对照上级系列安全部署，制定针对性措施，要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开展自然灾害识灾、防灾、避险自救等知识宣传培训，切实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坚决防范发生。
（四）加强露天采区边坡安全管理。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要把边坡安全管理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控制合理的开采高度，按台阶开采，合理确定边坡形式、角度及安全平台宽度。进一步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落实执行，以制度促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健全完善露天采区视频监控及地下水位在线监测系统。对采场工作帮、高陡边帮加大检查频次，不稳定区段雨后及时检查，发现异常要及时处理。加强监测及预报工作，严格落实加固措施，出现不稳定预兆必须及时将人员、设备撤离。
（五）切实强化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加强专题培训。新疆金川矿业有限公司要持续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两个体系建设，确保全体员工都能够学会弄懂风险管理的基本常识，掌握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的基本方法，通过发放岗位风险告知卡、隐患排查清单、悬挂应急处置流程图等措施，确保每一个员工能理解、会上手，并持续深入排查辨识风险点，对症下药找准隐患点，从源头消除，保证生产安全。
（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应对。要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做好非煤矿山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和出现征兆等紧急情况及时撤人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完善矿山灾害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及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当出现征兆等紧急情况时，所有现场作业人员、带班值班人员无需请示，有权第一时间撤人，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向矿调度室报告的制度要求，同时，企业应立即将相关情况向自然资源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